
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印章管理制度

为规范财务印章的使用和管理，确保单位资金安全，根据财

政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的规定，制定

本制度。

第一条 财务印章包括财务专用章、法人代表章、收（付）

讫章组成。

第二条 财务印章的管理应遵循“专职专管，相互牵制，监

督使用”的原则。

1、财务用章由指定的财务人员保管；法人代表章由科长或

会计保管；财务专用章由出纳保管。

2、科长个人名章由指定会计人员保管，其他财务人员的个

人名章原则上由自己保管。

3、现金、银行、转账收（付）讫章均由出纳保管。

4、财务专用章和法人代表章不能由同一人保管。

5、保管财务专用章的出纳不得保管收款收据。

6、保管印鉴的会计、出纳因事请假，不得将印鉴章转交给

对方；也不得同时转交给第三方的同一人。

7、印鉴转交须经处领导批准，并严格办理登记手续，不得

随意转交他人。

8、印鉴保管人员应设立印鉴保管登记簿，印鉴的交接必须



进行登记，交接人必须签字，并注明交接时间。

9、印鉴保管人员必须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保管印鉴，

印鉴使用完后应妥善保存，不得随意放置。

10、印鉴保管人员加盖印鉴章时，必须认真审查支付款项业

务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确保单位资金安全。

11、印鉴保管人员应妥善保管和使用印鉴，不按规定保管和

使用印鉴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印鉴章保管人员负责。

第三条 财务印章主要使用在以下业务范围：

1、财务印鉴用于开具支票、发票，办理各种银行业务等。

2、现金、银行、转账收（付）讫章只在现金、银行、转账

收讫或付讫时使用。

3、处长个人名章，只在各种财务报表中使用。

第四条 财务印章应严格按照规定的业务内容和批准程序使

用：

1、加盖财务印鉴（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必须要有相关领

导和处长的签字。

2、财务印鉴的法人代表章只能用于与单位财务相关的业务，

不能用于办理与财务无关的其他业务。

3、不得在空白介绍信或稿纸、白纸上盖各种财务印章。

4、各种财务印章的保管者，对加盖印章的内容要认真审查

并需负责；印章保管者有权对不合规定的、不规范的业务拒绝加

盖印章。



5、凡私盖章者一经发现给予严厉惩处；造成经济损失的，

根据金额大小追究相应的经济及法律责任。

6、已停用的财务印章应立即停止使用并清理上交，并对已

加盖原印章尚未使用的票据﹑发票等做作废处理，并按规定渠道

缴回核销。

第五条 本制度由学院财务处负责解释。

第六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以前年度制定财务印章

管理制度同时废止。


